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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实施《地名管理条例》办法 

(2012年 12月18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65号公布 自2013

年 3 月 1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条 为了实施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，规范地名管理，

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地名的命名、更名与销名、标准地

名的使用、地名标志的设置以及相关的管理与公共服务活动，适

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地名： 

  （一）行政区划名称。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（镇）、

街道办事处等名称及简称、别名。 

  （二）居民地名称。居民区（片）、门（楼、单元）牌、户

牌及大型建筑物、广场、公共绿地、园林等名称；村以及农、林、

牧、渔场等名称。 

  （三）城镇道路、街、巷以及桥梁、隧道等名称。 

  （四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。高原、平原、沙漠、山地、丘陵、

盆地、关隘、山口、河流、湖泊、峡谷、瀑布、泉、坪、坝、塘

等名称。 



 

陕西省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X

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2 - 

  （五）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名称。名胜古迹、游览

地、纪念地、自然保护区、开发区、产业园区，机场、车站、桥

梁、隧道、港口、渡口、码头，水库、堤坝、电厂、电站以及林

区、矿山等名称。 

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名管理与公共服

务工作的领导，监督、指导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本级人民政府相关

部门做好地名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作。 

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名管理协调机构，应当组织协调政府相

关部门做好地名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作。地名管理协调机构由发展

和改革、民政、教育、公安、交通运输、财政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

文化、旅游、质量技术监督、工商行政管理、通信、邮政、测绘

地理信息、新闻出版等单位组成，其办公室设在同级人民政府民

政部门，具体负责管理协调机构的日常工作。 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

名的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作。其主要职责是： 

  （一）按照《地名管理条例》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做好地名命

名、更名的调研论证，拟定地名命名、更名方案和规划，报同级

人民政府审核或者审定； 

  （二）设置、管理标准地名标志； 

  （三）普查、补查，收集、整理、更新地名信息和资料，完

善地名档案和数据库，建立地名信息化服务平台，开展地名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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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； 

  （四）开展地名学理论研究，做好地名文化宣传和遗产保护

工作； 

  （五）公布和推行标准地名，监督检查地名的命名、更名与

销名、使用、管理和公共服务。 

  地名管理协调机构组成部门，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地名管理

与公共服务的相关工作。 

  第六条 地名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作所需经费，按照国家规定

列入财政预算。 

  第七条 编制城镇建设总体规划时，应当同时编制地名规

划。 

  第八条 地名的命名、更名应当尊重当地历史文化，反映地

理特征，坚持相对稳定、名副其实、雅俗共赏、规范有序、易记

好找和尊重群众意愿的原则。一般不得有偿命名、更名和冠名。 

  第九条 地名的命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 

  （一）地名用字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

文字法》，不得刻意使用繁体字、异体字，避免使用生僻字、多

音字； 

  （二）地名所用汉字字形以国家公布的《印刷通用汉字字形

表》为准，书写规范； 

  （三）不得使用外文译写汉语地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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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四）地名名称一般不得重名，避免同音或者近音； 

  （五）一般不得以人名作为地名，但历史遗留的用人名命名

的地名除外； 

  （六）禁止使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，不用外国人名、

地名命名； 

  （七）行政区划、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以及各专业部门

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名称，一般要与所在地地名保持一致； 

  （八）新建和改建的城镇居民区、道路，一般保留原有地名，

确需重新命名的，按照层次、序列、规范的要求予以命名； 

  （九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  第十条 有损国家主权和尊严、带有民族歧视性质、庸俗、

影响社会和谐的地名，应当更名。 

  不符合本办法第九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、第（四）项、

第（五）项、第（六）项、第（七）项、第（九）项规定的地名，

在征得有关方面和当地群众同意后，予以更名。 

  一地多名，一名多写或者形、音、义不统一的地名，应当确

定一个标准地名。 

  第十一条 行政区划名称的命名、更名，按照国家规定办理。 

  县（市）人民政府辖区的居民地、城镇道路、桥梁、隧道、

广场、公共绿地等名称，由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拟定命名、

更名方案，报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批准；市辖区的居民地、道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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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梁、隧道、广场、公共绿地等名称，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拟定

命名、更名方案后，由区人民政府报市人民政府批准。跨行政区

域的道路、桥梁、隧道、自然地理实体和水利、电力设施等命名、

更名，由相关的人民政府共同报其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。 

  省内著名风景名胜地名称，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

府批准；本省国内外著名自然地理实体的名称，由省人民政府报

国务院审批。 

  注销地名依照以上程序办理。 

第十二条 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名称，其命名、

更名依照国家规定办理。 

  相关专业部门在拟定具有地名意义名称时，应当征求所在地

民政部门意见。 

  第十三条 地名命名、更名批准后，由批准的人民政府或者

其委托的民政部门发布，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。 

  具有地名意义的名称，由专业部门发布，报所在地同级人民

政府备案。 

  第十四条 历史悠久、约定俗成、含义健康的地名一般不得

更名，确需更名的，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办理。 

  第十五条 地名的命名、更名，应当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学

者进行充分论证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。 

   第十六条 公开出版的地图、图集(册)上的地名，应当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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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地名。 

 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技术标准建立

地名档案（室）和数据库，加强对地名档案和数据库的管理，适

时更新地名资料和数据。 

  第十八条 民政部门应当充分利用媒体、网络等平台，向社

会公众提供多种形式的地名信息服务。 

 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遵照《地名标志》等国家

标准，在本行政区域内设置必要的地名标志。地名命名、更名发

布后，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设置地名标志： 

  （一）自然地理实体地名、行政区域名称、居民地地名、城

镇道路地名标志，门（楼、单元）牌、户牌，由相关人民政府民

政部门设置和管理； 

  （二）专业部门使用的地名标志由专业部门设置和管理。 

  一定区域内的同类地名标志式样应当一致。 

 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命名、更名或者不使用标准地名

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其停止使用，限期改正；

逾期不改正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通报批评，并责成相关

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予以改正。 

  第二十一条 擅自移动、遮盖、损毁地名标志的，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设置标志部门，责令其限期恢复原状，

视情节处以 200元以下罚款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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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予以处理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，玩忽职守、滥

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根据情节给

予行政处分。 

 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3年 3 月 1日起施行。陕西省人

民政府 1988年 3月 19日发布的《陕西省〈地名管理条例〉实施

办法》（陕政发〔1988〕48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